
彰 化 縣 地 方 稅 務 局

退 稅 支 票 異 動 申 請 書（範例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Ｏ年 Ｏ月 Ｏ日

基  本  資  料

支票號碼 NA9999999 金額(元) 9,999元

申  請  項  目

項  目 檢 附 文 件

□更正受款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

支票正本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□支票毀損(申請重新補發支票)

Ｖ取消劃線            □取消禁止背書轉讓

□改以轉帳退稅方式匯入受款人帳戶

□更正受款人姓名為                 

   (因原受款人死亡而更名)

支票正本、全體繼承人身分證
正反影本、繼承系統表、繼承
人同意代領退稅支票切結書

□支票逾兌領有效日期(申請展延票期)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□支票遺失且逾兌領有效日期(申請補發支票)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約 定 委 託 轉 帳 退 稅 資 料

金融機構名稱(含分行) 臺灣銀行  彰化分行

帳號(10-14碼) 016123456789

稅目 □房屋稅    □地價稅    Ｖ使用牌照稅

申請人： 王  Ｏ  Ｏ     (簽章)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號或統一編號：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

手機：0999－123456             市話:04-7239131

地址：彰化市中山路二段187號

授  權  書(如有委託事項請填寫本欄)

申請人因申請上述勾選之事項，委任          代為辦理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(簽章)

代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身分證號：

地址：

※上列申請事項，倘有虛偽情事發生損害或糾紛，本人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

※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退之稅捐，稅捐稽徵機關應先抵繳積欠。


